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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台当局“退辅会”官员告诉笔者，迄今约有２万名老兵与大陆女性结婚。虽然与目前已达３４万例左右的两岸

婚姻总量相比，“老兵婚姻”并不占多数，但其在两岸婚姻大潮中的“开拓者”地位却不容否认。

台湾当局针对大陆籍配偶入台的面谈制度研究

王伟男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台湾当局针对大陆籍配偶入境的面谈制度，产生于两岸关系的历史和现

实土壤中，更直接产生于两岸通婚现象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总体来看，它确实有效

减少了两岸通婚中 的 不 良 现 象，同 时 也 提 升 了 陆 配 群 体 在 台 湾 社 会 舆 论 中 的 整 体 形

象。但在该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尤其在２００８年５月之前，曾严重侵害两岸婚姻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台当局的陆配政策有了局部调整，总体上向着更符合人道主义、
更有利于陆配群体合法权益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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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起，台湾民进党当局针对进入台湾地区的大陆籍配偶（以下简称陆配），
开始实施入境面谈制度。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日，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并没有像许多人期待的那样全

面废止陆配入台面谈制度，而是继续加以执行，但也做了局部调整。以目前情况来看，面谈制度

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两岸婚姻当事人必须面对的一道法律程序。那么，当年台当局推出面谈

制度的背景是什么？主要目的是什么？具体的政策设计与执行程序如何？成效评价及未来走

向如何？这些都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大陆学界对这个面谈制度的研

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前期成果几近空白。而台湾学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行政管理的角度，尤其

是台当局移民管理部门的基层官员在攻读学位时，常以面谈制度为选题。笔者作为从事两岸关

系研究的大陆学者，在本研究中结合了行政管理与两岸关系两个视角，期待对大陆方面的移民

管理和涉台工作有所助益。

一、台当局为何推出面谈制度

台当局于１９８７年底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当时首批涌向大陆的岛内民众，以１９４９年

前后随蒋介石集团退居台湾、但在大陆仍有亲属的退伍军人（台当局称之为“荣民”）为主体。这

部分人当年赴台后除少 数 人 在 台 结 婚 或 再 婚 外，其 余 多 数 人（尤 其 是 军 阶 较 低 者）在 台 当 局 于

１９８７年底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时仍孑身一人，故他们的回乡探亲行程往往演变成相亲与结

婚之旅，也是跨两岸婚姻的最初形态。①此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老兵通过返乡探亲之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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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家梦想，台湾地区的繁荣景象也通过他们的配偶及其 在 大陆 的 亲 属 口口相 传，导致更多大陆

居民希望通过与台湾居民结婚的方式到台湾地区工作和生活，借以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同一时

期，来大陆投资兴业的台商人数快速增长，许多台商、台干及其在台家属和亲友们也加入与大陆

居民（主要是女性）婚配的行列，甚至一度成为两岸婚姻的主力军。从台当局相关部门的统计数

据来看，跨两岸婚姻确实经历了一个从无到 有、从少到多、从剧增到剧降、再到稳定发展的曲折

过程。

表１　跨两岸婚姻数量及其占全台结婚数量的比例（１９９８－２０１４）②

年份 跨两岸婚姻数量 全台结婚数量 两岸婚姻占全台结婚比例（％）

１９９８年 １２　１６７　 １４５　９７６　 ８．３３

１９９９年 １７　２８８　 １７３　２０９　 ９．９８

２０００年 ２３　２９７　 １８１　６４２　 １２．８３

２００１年 ２６　５１６　 １７０　５１５　 １５．５５

２００２年 ２８　６０３　 １７２　６５５　 １６．５７

２００３年 ３４　６８５　 １７１　４８３　 ２０．２３

２００４年 １０　６４２　 １３１　４５３　 ８．１０

２００５年 １４　２５８　 １４１　１４０　 １０．１０

２００６年 １３　９６４　 １４２　６６９　 ９．７９

２００７年 １４　７２１　 １３５　０４１　 １０．９０

２００８年 １２　２７４　 １５４　８６６　 ７．９３

２００９年 １２　７９６　 １１７　０９９　 １０．９３

２０１０年 １２　８０７　 １３８　８１９　 ９．２３

２０１１年 １２　８００　 １６５　３２７　 ７．７４

２０１２年 １２　０３４　 １４３　３８４　 ８．３９

２０１３年 １０　８２９　 １４７　６３６　 ７．３３

２０１４年 １０　０４４　 １４９　２８７　 ６．７３

　　那些无法通过婚姻方式进入、但在经济诱因驱动下很想进入台湾地区的大陆居民，则主要

选择假结婚甚至偷渡等非法途径进入台湾地 区。这些非法行为主要由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非法

组织（俗称的“人蛇集团”，也包括一些披着合法外衣的婚介机构）策划与实施。一般来说，大陆

男性早期非法进入台湾地区的主要途径 是 偷渡，而女性则主要是假结婚。如果假结婚不成，她

们也会选择偷渡。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台湾地区的大陆居民，一般从事打黑工、色情、诈骗等非法

活动，引发或加剧岛内社会治安、就业市场、财政税收、家庭秩序等领域的问题。这种乱象是造

成台湾舆论对陆配群体持续负面评价的主要原因。

４３

② 本表数据来源于台当局“移民 署”官 方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ｇｏｖ．ｔｗ），其 提 供 的 跨 两 岸 婚 姻 统 计 数 据

起始于１９９８年。此外，截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底，共有３２．３７万例跨两岸婚姻产生，其中大陆女性占９５．１５％，因此本

研究也以女性大陆籍配偶为主要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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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台当局历年来收容大陆居民人数统计表（１９９３－２０１３）③

年份 男 女 小计

１９９３年 ５　６８４　 ２６０　 ５　９４４

１９９４年 ３　０５６　 １６０　 ３　２１６

１９９５年 ２　０９４　 １５４　 ２　２４８

１９９６年 １　４４９　 ２００　 １　６４９

１９９７年 １　０７１　 １０６　 １　１７７

１９９８年 １　１８３　 １１１　 １　２９４

１９９９年 １　６５６　 １１６　 １　７７２

２０００年 １　２０１　 ３２６　 １　５２７

２００１年 ８７２　 ５９７　 １　４６９

２００２年 ８２６　 １　２０６　 ２　０３２

２００３年 ５３８　 ２　９２０　 ３　４５８

２００４年 ７０６　 １　０７７　 １　７８３

２００５年 ９３６　 １７７　 １　１１３

２００６年 ７４７　 ８７　 ８３４

２００７年 ３９８　 ４８　 ４４６

２００８年 ２２８　 ５７　 ２８５

２００９年 １７０　 ７６　 ２４６

２０１０年 １００　 ２１　 １２１

２０１１年 ５６　 １２　 ６８

２０１２年 ２２　 ５　 ２７

２０１３年 ４４　 １５　 ５９

合计 ２３　０３７　 ７　７３１　 ３０　７６８

　　如表１所示，自两岸开放人员交流后到２００４年之前，两岸婚姻数量呈持续快速增长之势，

２００３年达到最高峰，为３４　６８５对，占 当 年 台 湾 地 区 结 婚 数 量 的２０．２３％，显 然 是 一 个 很 高 的 比

例。从表２可以看出，自１９９３年起台当局每年收容的大陆居民人数大幅回落，但到２００２年又出

现显著增加，尤其是在男性人数继续减少的同时女性人 数 却异 常 升 高，其中大部分经台当局调

查发现是以 假 结 婚 形 式 入 台。这 引 起 了 台 当 局 的 警 觉，也 成 为 台 当 局 推 出 面 谈 制 度 的 直 接

原因。
当然，对两岸关系中任何细节的研究，都不能脱离两岸关系的大背景，面谈制度亦不例外。

众所周知，２０００年初岛内政局丕变，持有分裂理念的陈水扁就任“总统”。他在上台之初为安抚

岛内民众，也为了稳住大陆和国际社会，提出所谓“四 不 一 没 有”。④ 但 随 着 权 力 基 础 的 逐 渐 稳

５３

③

④

台当局出入境管理机构自１９９２年７月１日起，从“国防部”手中接管大陆居民非法入台的管理工作，故笔者基于

历年比较的考虑，未列入１９９２年下半年的统计数据。本表数据来自“移民署”官方网站。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０日，陈水扁在首次就职典礼上发表“四不一没有”言论，即：不宣布独立，不更改“国号”，不推动“两

国论入宪”，不搞“统独公投”，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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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他其实走了一条类似李登辉曾经走过的政 治路 线，即在权力基础不稳时克制自己的分裂冲

动，在日渐稳固后就开始越来越明显地从事 分 裂活 动，包括于２００２年８月公然提出“一边一国

论”，导致两岸关系动荡加剧。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民进党当局对快速增长的两岸婚姻焦虑不

安。他们担心随着日益增多的陆配移居台湾，一个新的“亲大陆”群体就会出现。加上如前文所

述，确有一部分大陆人士借婚姻之名入台从事 有违 当地 法规 的 活动，等于给台当局提供了现成

的把柄，于是以查禁假结婚之名，开始采取严厉措施管理两岸通婚现象，面谈制度由此而生。

二、台当局如何实施面谈制度

１．面谈制度的推出过程

事实上，早在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前，台当局“境管局”在受理大陆居民申请在台居留和定居时，
就曾依照“行政程序法”相关规定，对已经入境台湾、在台生活一定时期、有资格申请居留和定居

的陆配，以面谈方式进行所谓“行政调查”，其目的是甄别出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境管局”于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起开始实施的陆配入境抽查面谈制度，以及同年１０月１０日起要求首次入境的

陆配全部接受面谈，同年１２月１日起要求无论是否首次入境都要接受面谈，事实上并无明确的

法律依据。虽然“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大陆地区人民申请进入台湾地区团

聚、居留或定居者，应接受面谈、按捺指纹并建档管理之；未接受面谈、按捺指纹者，不予许可其

团聚、居留或定居之申请。”⑤但只是一个原则性规定，相关主管机关“内政部”并没有制订具体的

实施细则，显见当时台当局推出陆配入境面谈制度的草率与仓促。直到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台当

局才正式公布并实施“大陆地区人民申请进入台湾地区面谈管 理 办 法”（以下简称“面谈管理办

法”或“该办法”），作为上述条款的实施细则加以落实。至此，台当局针对陆配入台所进行的面

谈程序，才算是“有法可依”。
２．面谈制度的实施程序

台当局于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正式施行的“面谈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实施面谈的具体方式与

程序。此办法后来曾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０日修订。本文对该办法的分析，以２００９年修订后的版本

为准。
从面谈方式上看，主要有三种：“境外面谈”“国境线上面谈”“境内面谈”。
（１）“境外面谈”。该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在海外地区者，至我驻外使领馆、代表

处、办事处或其他外交部授权机构接受面谈”。第二款规定：“申请人在香港或澳门者，至行政院

于香港或澳门所设立或指定之机构或委托之民间团体接受面谈”。第三款规定：“申请人在大陆

地区者，至本条例（即‘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四条第一项所定之机构或依第二项规定受委托之

民间团体在大陆地区分支机构面谈”。但从实务上看，与台湾居民结婚的大陆居民，不大可能到

台当局驻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及驻港澳的官方机构申请入台，因为这样做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都相当高，甚至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而两岸当局之间迄今并没有在对方管辖土地上互设办事

机构，或“受委托之民间团体在大陆地区分支机构”，故上述三条迄今只停留在条文上，并无实践

上的突破。
（２）“国境线上面谈”。该办法第五条规定：“申请人无法依前项第一款至第三款规定于境外

接受面谈者，得先予核发入境许可；俟其入境时，至入出国及移民署设于机场、港口之指定处所

接受面谈。其台湾地区配偶或亲属应到场配合接受访谈。”也就是说，在上述三款境外面谈情形

实际上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陆配一般是乘飞机或乘船从大陆地区到台湾地区的某个机场或港

口。在两岸三通实施前，一般还要绕道香港或其他地区，但并非到香港或其他地区提出入台申

６３

⑤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编印：《大陆事务法规汇编》，台北，２０１４年４月，第４５－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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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只是单纯的过境转机（船）而已。当陆配最终在台湾下了飞机或船舶准备入境时，台当局会

在机场或港口设置面谈处所，陆配及其台籍配偶就在该处所接受面谈。目前，台当局“移民署”
在以下机场和码头设有入境面谈处所：桃园机场，松山机场，台中机场，高雄机场，金门码头，马

祖福澳港码头。
（３）“境内面谈”：该办法第五条第四款规定：“申请人在台湾地区者，至入出国及移民署指定

处所接受面谈”。此款规定主要针对那些在 台当局实施 面 谈制 度 前 已 入境台 湾的陆配，因从未

接受过面谈，当其向“移民署”申请变更居留状态时（由团聚转为依亲居留，由依亲居留转为长期

居留，由长期居留转为定居），要接受面谈。“移民署”在全台所有县市都设有面谈室，以供实施

“境内面谈”所需。
该办法第九条规定：“申请人及台湾地区配偶或亲属依第五条第二项规定接受面（访）谈后，

入出国及移民署认为案件复杂，无法即时之认定者，得同意申请人经查验后先行入境，并以书面

通知其偕同台湾地区配偶或亲属于一个月内，至指定处所接受二度面（访）谈。”也就是说，陆配

在机场或港口接受面谈时，若被认为存在可疑之处，但面谈官员又找不出具体的证据，因而不能

当场做出假结婚的认定，面谈官员就可以准许陆配先入境，但在台停留时间限定为一个月，并在

这期间通知双方当事 人 到 指 定 处 所 再 次 接 受 面 谈。如 果 获 得 通 过，准 予 恢 复 正 常 的 停 留 期 限

（一般为六个月）；如未获通过，则会被遣返回大陆。
针对台籍配偶的部分，还有一个重要的“访查”和“访谈”程序。也就是说，在对陆配进行面

谈前，必须对其台籍配 偶 先 进 行“访 查”，访 查 所 得 的 资 料 是 后 续 对 陆 配 进 行 面 谈 的 重 要 依 据。
若有必要，“移民署”还会通知台籍配偶或亲属接受所谓的“访谈”。⑥ 如果在访查或访谈过程中，
发现有足以认定该婚姻为真实的依据，即可准予陆配入境，而无须再接受面谈。这就是所谓的

“婚姻属实参考条件”。
该办法对面谈不予通过的情形做出明 确 规定。第十四条：“大陆地区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其申请案不予许可；已 许 可 者，应 撤 销 或 废 止 其 许 可：（１）无 正 当 理 由 拒 绝 接 受 或 未 通 过 面

谈；（２）申请人、依亲对象无同居之事实或说词有 重 大 瑕 疵；（３）面谈时发现疑似有串证之虞，不

听制止；（４）无积极事证足认其婚姻为真实；（５）经查有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之虞”。第十五

条：“大陆地区人民抵达机场、港口或已入境，经通知面谈，有前条各款情形之一者，其许可应予

撤销或废止，并注销其入出境许可证件”。从后来的具体实践看，争议最大、最受陆配群体和岛

内舆论诟病的，正是这两条尤其是第十四条。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按照该办法的规定，不仅初次入台团聚的陆配需接受面谈，而且变更居

留状态时也要接受面谈。也就是说，至少从“面谈管理办法”的文本来看，一个获得在台定居资

格的陆配，至少要经过四次面谈。但从最近几年的操作实务来看，符合“婚姻属实参考条件”的

陆配根本无须接受面谈；即使不符合该条件，只要通过一次面谈，以后一般不会被要求再次接受

面谈。即使被要求再次接受面谈，一般也是在申请定居这个环节。

三、面谈制度的双重效应

１．台湾当局的相关数据

从台当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看，面谈制度对两岸婚姻中的不良现象确实起到了明显阻遏作

用。从前文表２可以看出，自２００４年起台当局收容的大陆女性人数急速下降，２００６年便降至１００
人以内，２０１２年只有５人。如果不是面谈制度的强大阻遏作用，我们很难找到其他可以合理解释

的原因。台当局对面谈制度的统计数据，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该制度对假结婚的阻遏作用。

７３

⑥ 可以看出，台当局制定的“面谈管理办法”，针对大陆配偶和台籍配偶，其法律用语也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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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可疑为假结婚者统计（２００４－２０１４）⑦

年度 面谈件数 通过件数
在台完成
结婚登记

完成比例
可疑为

假结婚者
可疑比例

２００４　 ５２　３３５　 ４７　５５６　 １０　６４２　 ２２．３８％ ４１　６９３　 ７９．６７％

２００５　 ４２　１８３　 ３５　７３８　 １４　２５８　 ３９．９０％ ２７　９２５　 ６６．２０％

２００６　 ３５　８５８　 ３１　３１６　 １３　９６４　 ４４．５９％ ２１　８９４　 ６１．０６％

２００７　 ４０　１４９　 ３４　４０５　 １４　７２１　 ４２．７９％ ２５　４２８　 ６３．３３％

２００８　 ３０　５００　 ２６　７７４　 １２　２７４　 ４５．８４％ １８　２２６　 ５９．７６％

２００９　 ２８　６８６　 ２５　８２９　 １２　７９６　 ４９．５４％ １５　８９０　 ５５．３９％

２０１０　 １２　１５８　 １０　２６０　 １２　８０７　 １２４．８２％ －６４９ －５．３４％

２０１１　 ８　８２２　 ６　８３９　 １２　８００　 １８７．１６％ －３　９７８ －４５．０９％

２０１２　 １０　２８３　 ９　９１６　 １２　０３４　 １２１．３６％ －１　７５１ －１７．０３％

２０１３　 ９　１３０　 ８　７４７　 １０　８２９　 １１８．６１％ －１　６９９ －１８．６１％

２０１４　 ８　２５６　 ７　９０２　 １０　０４４　 １２１．６６％ －１　７８８ －２１．６６％

　　说明：完成比例＝在台完成结婚登记÷通过件数×１００％；可疑为假结婚者＝面谈件数－在台完成结婚登记；可疑比例＝可疑

为假结婚者÷面谈件数×１００％。因此，“完成比例”与“可疑比例”之和并非１００％。

如表３所示，“移民署”在２００４年对陆配进行面谈５２　３３５件，通过面谈者为４７　５５６人，但当

年真正在台湾地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陆配只有１０　６４２人，其余４１　６９３人（包括通过面谈者和

未通过面谈者）都被怀疑为“假结婚者”，占比 高 达 约 八 成。但 这 个 数 据 此 后 逐 年 下 降，到２０１０
年时反而变成负数，也就是当年在台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陆配人数高于当年接受面谈的总人

数。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有许多在２００９年及更早时通过面谈的陆配，并未于

通过面谈的当年在台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是迟至２０１０年甚至更晚才办理，以至于２０１０年在台

办理结婚登记的总件数大于当年通过面谈入台的陆配总人数；另一方面也确实说明面谈制度对

假结婚者产生了明显的吓阻作用，“可疑为假结婚者”数量大幅减少。当某一年度通过面谈的人

数与在台结婚登记的人数越趋近时，说明该年度“可疑为假结婚者”的数量越少，两岸通婚越趋

向正常。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未 能 通 过 面 谈 者 并 非 全 是 假 结 婚。某 些 陆 配 由 于 文 化 或 心 理 素 质 欠

佳，在陌生的面谈场所出现紧张、失忆、思维紊乱等异常现象，而导致未能通过。但如果陆配通

过面谈入台后，却迟迟不与其台籍配偶到当地民政部门 办 理法 定 结 婚 登记手 续，则情况就不那

么单纯了。
另外，从表２也可见，２００３年台当局收容的大陆女性人数达到阶段性高峰，为２　９２０人，此后

持续下降，特别是２０１０年以后，一直维持在每年２０人以下。这说明，自从台当局实施面谈制度

后，大陆女性在台湾地区因从事不法行为而遭收容的人数持续减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面谈

制度很可能是导致意图入台从事非法活动的大陆女性减少的直接原因。因此，单从“移民署”的

统计数据来看，面谈制度对于提高两岸婚姻的总体质量、改善陆配在台湾社会舆论中的群体形

象、减少台当局在社会管理上的某些困扰等方面，确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然，大陆经济在最

近三十余年来的强劲增长、两岸经济差距的大幅缩小、包括女性在内的大陆民众整体素质的提

升，也是两岸婚姻乱象大幅减少的重要原因。

８３

⑦ 笔者根据“移民署”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历年年报和该机构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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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谈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必须正视的负面效应，甚至遭

到两岸婚姻当事人、岛内部分专家学者和媒体舆论的强烈批评。

２．面谈制度的负面效应

面谈制度推出早期，尤其是在最初的一两年内，由于操作手法上的粗糙、个别面谈官员素质

低下、作出面谈不通过的决定过于草率等原 因，导致陆配群体、岛内社会舆论、甚至部分专家学

者或抱怨连连，或同声挞伐。面谈时询问的内容主要是夫妻日常生活共同经验问题，以男女双

方的陈述内容差异达到一定程度时，即可认定双方系事先通谋的假结婚，并据此对相关申请入

境案件做出“不予许可”的处分，或者当场强制出境。当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移民署”负责面

谈事务的一线官员在实施面谈时，不尊重陆配的隐私和人格，故意提问一些令她们难以启齿的

问题，比如“第一次行房是在何时何地”“持续多长时间”“对方穿什么颜色的内裤”等。另外还会

提一些无厘头的问题，比如问台籍配偶“大陆岳父家的房 子墙 面 上贴 什么 颜色 的瓷砖”“厕所在

几楼、靠左还是靠右”等。此类问题对于那些心理素质不好或者因年龄稍大而记忆力减退的当

事人极其不利，很可能因为答错而遭到面谈不通过的处分。这样的提问方法或许能够阻挡某些

假结婚者，但同样也可能导致部分真结婚 者 被误 判。关键在于，这种提问方法完全不顾当事人

的隐私和人格，是对基本人权的公然侵犯。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入

境台湾的假结婚者，开始在入境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某些不良婚介组织、甚至“人蛇集团”在

丰厚利润的驱使下，也开始推出所谓的“教战手册”（相当于“培训教材”），导致部分假结婚者也

能顺利入境。⑧

台湾舆论和学界对面谈制度的最大 诟 病，是从人权保障角度出发，认为该制度在操作上极

易侵犯到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和基本人权。除了在上述面谈过程中可能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和

人格尊严外，如果负责面谈的官员因意识形态、个人素质、业务能力、对个案的了解程度等原因，
仅凭一次面谈就作出婚姻为假的草率判断，拒绝事实上可能为真结婚的陆配入境台湾，侵犯的

就是当事人的合法婚姻权利。⑨ 对所有陆配进行严苛的盘查询问，实事上是“有罪推定”思维的

体现，即事先假定接受面谈的陆配“假结婚”，面谈的目的就是让这些陆配自己证实自己是真结

婚，否则就不得入境。这对真实婚姻当事人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伤害。因此有学者建议，在无法

确切发现违法证据的情况下，台当局应以“无罪推定”精神为准则，准予陆配先行入境，再进行后

续的访查取证。若真发现不法事实，再依法处分也不迟。瑏瑠

２００８年５月国民党在岛内重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大幅缓和，以旅游、求学、商务等为目的

的两岸人员往来大量增加。对于那些有意赴台从事非法活动的大陆人士来说，假结婚已不再是

他们入境台湾的唯一途径。况且近些年来大陆地区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发达

程度已经和台湾都市地区不相上下。而 台湾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长缓慢，收入水平多年不涨，房

价物价却居高不下。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地区的繁荣景象对大陆居民的吸引力，早已成明日

黄花，通过婚姻途径费尽周折进入台湾从事非法活动的大陆人士越来越少。从台当局的统计数

据来看，不仅查处的“假结婚”案件大幅萎缩，被认定为正常婚姻的总量从２００５年起也出现萎缩

趋势，２００８年后一直保持在每年不超过１．３万件的稳定水平上，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更是不超过

１．１万件。因此，许多人认为虽然面谈政策仍有存在的必要性，但确实需要加以松绑，以适应两

９３

⑧

⑨

瑏瑠

“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官员萧胜芳也承认，“假结婚的大陆人士如果有心准备，台湾的面谈政策已经不再是问

题。反而正常的两岸婚姻，在经历过面谈政策之后，大部分都是负面的感受。”

陈鹏先：《防制大陆地区人民虚伪结婚进入台湾地区政策之研究》，逢甲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
年６月，第８页。

蔡庭榕：《论主权与人权———以婚姻移民面谈为例》，［台湾］《宪政时代》２００６年第７期，第１９－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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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民间交流的新形势；同时以入境后的“移民管理”或“移民辅导”等方式，加强对陆配入境后的

“访查”工作，无论是受调查的陆配还是其台籍配偶，都表示可以接受。瑏瑡

总之，面谈制度作为一种行政调查方法，在推出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确实起到了阻遏两岸婚

姻乱象的作用。当然，任何一项政策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和社会的评价。面谈制度本来就是错

综复杂的两岸关系的产物，也在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而演变。自２００３年推出迄今，面谈制度就

一直处于演变之中。尤其是２００８年５月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在指导思想、操作程序、官员素

质、工作纪律等方面，都对面谈制度进行了改进，效果明显。笔者访谈到的多个陆配组织负责人

都不赞成完全废除面谈制度，反而认为它在震慑假结婚、净化陆配群体、改善陆配形象等方面，
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马英九当局上任以来也确实在陆配入境后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因此，可以预见，台当局针对陆配入境的面 谈 制度 还 将继 续 存 在 下 去，也有进一步的改进空间。
至于这种改进能否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要取决于岛内政局、两岸关系等根本的因素。

四、思考与建议

面谈制度作为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 的 产物，其推出有历史的必然性，其发展演变也有明显

的规律性。在两岸婚姻发展的相当长时间里，两岸经济差距曾是最重要的诱因。因此大陆方面

应继续努力发展自身的经济，尤其要让各区域、各省市的经济均衡地发展，让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有效地缩小，那么不管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其居民以不正当途径赴台谋生的动力都将大

幅下降，假结婚就会继续减少、甚至最终绝迹，跨两岸婚姻才能稳步走上以情感为基础的健康发

展之路。鉴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要客观、全面、理性地看待台当局的面谈制度。我们既要看到其不足，又要看到其优

点，尤其是对我们有利的部分。台当局当初推出面谈制度确实有明显的政治考量，但同时也确

实有不得已之处。而且，对移入人口实施面谈甄别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并非台当局所独有，只

是宽严程度有所不 同 而 已。两 岸 关 系 的 特 殊 性 和 复 杂 性 使 得 台 当 局 更 有 理 由 实 施 这 种 制 度。
面谈制度的实施，对在台陆配群体、对大陆的整体形象、对两岸关系都有利有弊，从总体和长远

来看是利大于弊。因为它确实有助于净化两岸通婚和民间交流的大环境，有助于陆配群体形象

的改善，也有助于大陆民众在台湾社会中整体形象的提升。
第二，大陆民政部门要强化陆配赴台 前 的宣 导 和 服务 工 作。从理论上说，任何完整履行了

法定程序的跨两岸婚姻都是合法婚姻，台当局不能抱着“有罪推定”的心态实施面谈甄别；大陆

民政部门更不能以这种心态对待即将与台湾同胞结婚的大陆居民。但我们可以在受理两岸婚

姻当事人的结婚登记申请时，对男女双方尤其是大陆当事人提供善意提醒和法令宣导，目的在

于让他们在办理法定手续前就对跨两岸婚姻有一个初步认知，对两岸婚姻法规和制度方面的差

异有所了解，对赴台生活可能面临的问题有所准备。
第三，可考虑赋予拟议中的两岸两会 驻 对方 办 事 机构 实 施面 谈 的功 能。目前，两岸两会在

互设办事机构议题上已有一定共识，未来如果成为现实，台湾方面有可能把面谈程序前置于“海

基会”驻大陆的办事机构内实施。瑏瑢 这样做的好处有：可以改善大陆配偶接受面谈时所处的主客

观环境，减轻心理压力，节省交通和时间成本等。即使由于岛内政局或程序因素而导致两会互

设办事机构无法落实，两岸仍可考虑利用已经实现的“海旅会”和“台旅会”驻对方的办事处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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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瑏瑢

萧胜芳：《大陆配偶面谈政策之研究———以高雄市为例》，［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年７
月，第６３、７１、７４页。

笔者对台当局“陆委会”和“移民署”部分官员进行访谈时，对方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意向。部分台湾学者和在台陆

配社团负责人也有类似建议，并认为这对陆配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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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谈业务。
第四，两岸公权力部门应加大打击“人蛇集团”和非法婚介的力度。两岸间的假结婚案件大

多由“人蛇集团”或非法婚介所操纵，闽、粤、浙等省份尤甚。这些非法组织实际上是健康的两岸

婚姻和两岸民间交流的破坏者，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大陆的公安、民政、涉台等部门

之间应加强通力合作，同时也要通过相应安排，加强与台当局对应部门之间的合作，共同打击这

股恶势力，共同净化两岸通婚的法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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